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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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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靴
舖

開
赴
香
港
船
期

亜
洲
皇
靑
十
月
叁
十
號

滿
提
高
十
一
月
一

日
本
皇
后
十
二
月
四
號

俄
國
皇
后
十
一 
月
升

七

鑫
總
司
理
司
徒
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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佈

本
公
司9

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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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鈑

行

設

立

玉

寸

餘

年

資

不

豐

厚

 

營

業

穩

固

歷

蒙

 

惠

顧

者

所

信

計

 

今

開

設

奉

人

事

務

部

專

辦

理

華

人

 

儲

蓄

及

 

一 

切

銀

業

並

聘

用

華

人

經

理

各

事

接

洽

異

常

一

有

關

於

銀

行

應

辦

之

事

委

託

俱

可

胛

辦

 

且

辦

事

手

續

敏

捷

如

蒙

賜

顧

請

惠

 

臨

本

行

面

議

或

由

 

磋

商

無

任

献

 

迎

•

■

本

行

設

在

雲

毋

喜

士

劇

街

夾

卡

 

路

街

加

屬

仔

陣

銀

行

謹

佈

•
本
報
宣
 
言

#

報

爲

加

屬

致

公

堂

侖

福

關

。
。
前

爲

同

86
除

專

制

之

東

縛

。

。
 

3
民

國

謀

共

和

之

幸

61。。

此

後

對

于

箇

人

社

會

政

府

存

大

小

 

團

体

9

凡

其

一

言

一

行

。
。
確

有

擁

護

共

和

者

。
，
則

贊

助

之

。
。
磁

 

有

近

于

事

制

者

。
專

鋤

之

。
至

于

 ̂

胞

方

面

。
。
首

重

培

植

新

道

 

德

。
。
若

無

新

道

德

之

根

本

。
雖

日

日

言

改

良

舊

道

德

。
亦

無

濟

于

 

事

。
。
故

本

報

同

人

等

勉

.

爲

之

。
。
務

守

言

論

界

之

强

權

也

。
。

民
國
八
年
十

，一 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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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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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
君
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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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報

爲

加

屬

洪

門

之

嘗

關

d
。
創

設

已

歷

年

所

。
。
其

宗

旨

純

正

 

e
。
立

論

持

平

。
消

息

靈

通

、
一

向

爲

閱

報

諸

君

所

椎

許

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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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
日

報
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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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

發

達

。
皆

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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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
諸

君

之

栽

培

。
惟

邇

來

紙

價

驟

漲

。
。
工

價

 

高

昴

，
報

費

仍

照

向

例

。
恐

難

週

轉

。
故

擬

將

報

費

畧

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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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埠

派

 

到

毎

月

収

報

費

能

六

毛

。
若

派

不

到

貼

郵

票

即

日

寄
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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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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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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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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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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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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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。
牛

年

四

元

二

毛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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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
月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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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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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
月

八

毛

五

仙

。
中

國

及
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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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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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亳

。
郵

 

費

在

內

。
。
本

報

除

禮

拜

日

外

按

日

呈

派

。
無

論

取

閱

久

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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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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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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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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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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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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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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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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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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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招
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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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

海

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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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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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

留

永

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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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
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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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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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
法

之

足

留

吾

粤

永

久Z
紀

念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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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
莫

護

法

期

內

。
。
吾

粤

人

備

受

恐

慌

)
C

備

受

蹂

感

之

一

部

史

 

者

。
。
是

非

吾

之

武

斷

也

K

據

最

近

報

吿

，

護

法

期

内

吾

粤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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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

。
。
人

口

累

萬

。
、
財

產

総

値

X

且

多

至

一

 

萬

萬

有

奇

。
。
且

此

特

 

就

其

調

查

所

及

者

言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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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
不

及

。
。
及

現

尙

未

正

式

報

 

吿

者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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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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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爲

數

幾

何
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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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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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

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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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
念

爲

何

 

如
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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鳴

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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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
法

戰

爭

以
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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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

粤

人

義

務

之

負

擔

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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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
利

之

報

償

A

竟

祇

有

此
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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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
孔

之

廣

東

。
、
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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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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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
有

違

言

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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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
方

元

氣

。

断

喪

已

盡

。C

繼

自

今

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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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
弱

轉

 

溝

壑

。
。
壯

者

散

四
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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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

有

索

吾

粤

人

於

枯

魚

才

肆

而

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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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
 

日

。
。
吾

粤

善

後

問

題

。
。
現

方

有

事

於

請

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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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
可

勿

慮

A

姑

無

 

論

和

會

之

續

開

與

否

。
。
尙

在

未

可

或

知

之
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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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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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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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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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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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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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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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

丁
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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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
有

然

。
。
統

一

政

府

果

能

舉

此

博

瑞

濟

衆

。C

堯

舜

猶

病

之

 

偉

業

乎

。
。
即

謂

善

後

借

債

。
。
可

供

挹

注

。
。
然

借

債

者

政

府

。C

還

 

債

者

非

吾

民

乎

。C

借

債

以

賠

償

吾

民

之

損

失

者

政

府

一

。
出

其

積

 

銖

累

寸

之

汗

血

資

以

還

債

者

非

吾

民

乎

。
。
則

又

安

用

此

剃

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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瘡

爲

也

。
•

則

善

後

救

濟

說

之

不

足

恃

。
。
又

可

知

也

』

嗚

呼

。
。
廣

 

專

C

嗚

呼

。
。
千

瘡

百

孔

之

廣

東

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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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

(
公)

最

近

廣

州

戒

嚴

之

事

實

。
。
見

諸

報

載

者

已

不

一

 

而

足

。
。
然

簡

直

 

言

之

。

C
.

要

不

過

以

督

軍

省

長

爲

目

的

物

。
。
除

去

地

盤

外

無

問

題

 

。
。
亦

即

除

去

權

利

外

無

競

爭

也

。
。
雖

然

。
。
政

學

系

之

所

欲

得

者

 

。
。
桂

系

從

而

排

斥

之

。
。
桂

系

之

所

欲

得

者

。
。
政

學

系

亦

從

而

抵

 

抗

之

。
。
此

其

各

不

相

下

之

致

。
e

亦

未

有

不

終

出

於

决

裂

之

一

途

 

。

。
第

向

之

所

以

未

便

發

難

者

。
。
則

以

同

一

護

法

之

區

域

。
。
而

不

 

願

自

相

矛

盾

。
。
以

貽

笑

於

北

庭

。
。
又

其

環

顧

粤X
中

之

袖

手

旁

痴.


